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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邊界設定

Q1.請問政府機關之盤查邊界應如何設定？

A1.溫室氣體盤查邊界設定可區分為「組織邊界」與「報告邊界」。

組織邊界係指政府機關依據營運控制權所界定的範圍，涵蓋機

關內涉及溫室氣體排放的建築、設施、設備及運輸工具等相關

活動。報告邊界則指溫室氣體盤查的範疇，包含組織邊界內之

範疇一（直接溫室氣體排放）與範疇二（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

放），政府機關盤查不涉及範疇三（其他間接排放）。

 組織邊界設定

應以營運控制權進行組織邊界設定，並建議至少有機關本部

之主體辦公空間之建築。另依「永續長聯盟永續發展推動成

果評分標準表」本部、次一級機關盤查邊界之界定分成中央

政府、地方政府及國營事業三種樣態。並建議各機關藉由啟

始會議考量所有須一併納入盤查或需排除之範圍，以確認盤

查邊界。

1.共通性原則：

(1)若設有常設性任務編組且位於一級或次級機關所在地內，

亦一併納入盤查邊界。

(2)若涉及機敏事宜，可排除盤查邊界。

(3)設於境外之機關/公司等均不納入盤查邊界。

(4)無所屬機關者，可只盤查本部盤查邊界範疇。

2.中央政府之盤查邊界：

(1)依中央政府的組織法、處務規程劃定之一級及次級機關為

盤查邊界。

(2)「本部機關」盤查邊界涵蓋一級單位所在地邊界；「次一

級機關」盤查邊界涵蓋二級單位所在地邊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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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若中央政府之次級機關為永續長聯盟成員，不須重複登錄

或揭露，但納入次一級機關盤查結果者予以計分。

2.地方政府之盤查邊界：

(1)依地方政府組織自治條例之一級機關或單位為盤查邊界。

(2)「本部機關」盤查邊界於此處係指以地方政府一級機關所

在地為邊界；市/縣政大樓為必要盤查主體，「次一級機關」

於此處係指非市/縣政大樓以外之一級機關為選擇性盤查

對象，若納入予以計分。

3.國營事業之盤查邊界：

(1)依公司的組織規程、官方網站或對外公開資料，劃定之一

級及次級單位（子公司或分公司）為盤查邊界。

(2)「本部機關」盤查邊界於此處係指涵蓋國營事業一級單位

所在地邊界；「次一級機關」盤查邊界於此處係指涵蓋國

營事業二級單位所在地邊界。

(3)若盤查邊界涵蓋環境部列管對象，依環境部相關規定辦理

盤查，不需重複登錄。

(4)若盤查邊界涵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揭露對象，僅需

登錄國內盤查邊界之範疇一、二，全球暖化潛勢值(GWP)

請選用 IPCC 第 5 次評估報告(2013)版本。

報告邊界設定

建議政府機關盤查之報告邊界可優先聚焦範疇一（直接溫室

氣體排放）與範疇二（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），以降低盤

查門檻，幫助各機關掌握主要排放來源，逐步提升碳排放管

理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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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.某中央政府機關轄下有近 40 個機構，是否算在次一級機關的

範疇？

A2.規劃為依中央政府的組織法、處務規程劃定之一級及次級機關

為此次盤查邊界，不包含機構。

Q3.如果政府機關盤查邊界內有部分區域出租給其他事業使用（例

如：餐廳、便利商店、郵局及倉儲中心等），排放量是否可排

除？

A3.若政府機關盤查邊界內部分區域出租給其他單位使用（例如餐

廳、便利商店、郵局及倉儲中心等），可透過啟始會議決定盤

查邊界是否納入或排除外租單位排放量，但建議若要排除外租

單位，盡量以有工廠登記或商工登記者才進行排除。若外租單

位無單獨電錶，為辨識排放量歸屬，需採樓地板面積比例或其

他合理分攤原則處理，並記錄依據。

Q4.垃圾焚化廠或污水處理廠由地方政府擁有，但由特定承包商承

攬營運，排放量是否可排除？

A4.本次政府機關盤查邊界為依「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」之縣、

市府本部與各局、處、會等單位，不包括垃圾焚化廠或污水處

理廠。但一般而言，若設施及建築為盤查報告機關擁有，但委

託私人或承包商營運（例如：垃圾焚化廠或污水處理廠），排

放量可以排除。

Q5.盤查報告機關與他機關共用空間者（例如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

為內政部、僑務委員會、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等機關共有並營

運），其排放量應如何歸屬？

A5.若設施及建築為盤查報告機關及其他機關共有並營運者，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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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實際使用比例或管理責任分攤排放量。

Q6.某機關租用其他機關辦公大樓設施及空間進行營運（例如環境

部氣候變遷署申請撥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公大樓設施及空

間），其排放量應如何歸屬？

A6.若設施及建築非為盤查報告機關擁有，但為盤查報告機關申請

撥用或租用並營運，則盤查報告機關需納入該設施及建築之排

放量，以本案例，其排放量應歸屬於環境部氣候變遷署。

Q7.若某排放源設備為多單位共同使用（如冰水主機或緊急發電

機），其排放量應如何歸屬？

A7.建議可根據樓地板面積占比或其他合理分攤方式計算各單位

的使用量。

Q8.若已為環境部列管對象或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求揭露對

象，其因應作法之建議？

A8.若盤查邊界涵蓋環境部列管對象，依環境部相關規定辦理盤查

即可，不需重複登錄。若盤查邊界涵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要

求揭露對象，僅需登錄國內盤查邊界之範疇一、二，並注意

GWP 值版本之選擇。

Q9.請問啟始會議建議辦理時間為何？若已推行溫室氣體盤查多

年，還需召開啟始會議嗎？

A9.建議溫室氣體盤查啟始會議需在每一年盤查作業推行前召開，

確立盤查組織、責任分工、時程規劃與盤查邊界。若已執行溫

室氣體盤查多年，無召開啟始會議者，建議可於高階主管主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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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相關會議（如需涉及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議題），一併討

論溫室氣體相關議題，達到啟始會議目的即可。

二、 排放源鑑別

Q1.若冷氣及冰箱等冷媒已報廢，其排放量還需計算嗎？

A1.建議在該盤查年度上報廢的冷媒設備不納入計算排放量；反之，

當年度新購的冷媒設備即需計算排放量。

Q2.備用狀態的滅火設備，需納入排放量計算嗎？

A2.滅火器在正常備用狀況下不會產生逸散排放，只有實際使用

（換藥填充）、報廢或更換購入時才會排放。單純新購滅火器

之填充量屬於製造工廠之溫室氣體排放，不納入使用端盤查計

算。

Q3.請問是所有種類的滅火設備，都需納入排放量計算嗎？

A3.在滅火器逸散排放源中，ABC型乾粉滅火器（成分為NH4H2PO4）

反應後不產生 CO2，不列入盤查範疇，而 BC 型乾粉滅火器（成

分為 NaHCO3）、二氧化碳滅火器（成分為 CO2）、KBC 型滅

火器（成分為 KHCO3）及 FM200 滅火器（成分為 HFC-227ea,

CF3CHFCF3）則需列入計算。

三、 活動數據來源

Q1.若冷媒設備銘牌無法取得，要如何得知冷媒種類及原始填充量，

以計算其逸散排放量？

A1.若冷媒設備銘牌已老舊損毀或無法辨識，且無法直接獲取冷媒

相關資訊，例如冰水主機的銘牌通常未標示原始冷媒填充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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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空調系統僅能透過室外主機確認冷媒填充量，但因設備設置

位置影響辨識困難時，則可透過設備型號回溯廠商技術資料或

規格說明書，以確認冷媒與原始填充量。但建議機關可考量汰

換老舊冷媒設備，不僅可提升能源效率降低用電，亦可減少冷

媒逸散情形，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。另外，車用冷媒若銘牌無

法辨識原始冷媒填充量，則可依行照上之廠牌、出廠日期、型

式及排放量（立方公分）等相關資訊追朔確認冷媒與原始填充

量。若相關冷媒設備確實無法藉由設備銘牌及財產清冊等文件

取得冷媒相關資訊時，建議可以該單位內採購最久之同種冷媒

設備之冷媒種類及原始填充量作為依據進行計算，並於排放量

清冊備註欄位及盤查報告書內說明之。

Q2.請問緊急發電機之柴油使用應蒐集何種活動數據？

A2.可蒐集年度柴油填充量，若當年度無實際添加柴油，可在每次

保養測試運轉後記錄柴油量下降刻度。活動數據蒐集可參照貯

存槽液位的抄表紀錄、發電機運行日誌、油料使用申報表等，

並可使用油管刻度使用量、維護紀錄表、加油單據或保養紀錄

作為佐證文件，以確保活動數據的準確性與完整性。建議活動

數據應優先採用使用量，若盤查初期無法取得使用量則可以當

年度採購量替代使用量，進行排放量計算。

四、 排放量計算

Q1.請問辦理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時，車用汽油、柴油及液化

石油氣熱值應如何取得？

A1.環境部已與國內汽柴油及液化石油氣銷售業者研商，將由環境

部每年於「事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資訊平台」公布車用汽油與柴

油熱值均化熱值，以提供各單位辦理盤查作業時參考引用。

Q2.倘機關完成盤查登錄作業時，經濟部能源署尚未公告該年度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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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排碳係數，則應以哪一年度之電力排碳係數為依據？倘未

來經濟部能源署公告該年度之電力排碳係數，則盤查報告書是

否須更新？

A2.機關辦理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作業時，若經濟部能源署尚

未公告當年度電力排碳係數，機關得以盤查當年度前一年度之

電力排碳係數（填報時請選擇系統「預設」選項）計算當年度

排放量並製作排放清冊及盤查報告書。倘若機關已依前一年度

電力排碳係數製作排放清冊及盤查報告書，在經濟部能源局公

告當年度電力排碳係數後，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平

台將統一更新選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溫室氣體排放係數（即

選擇「預設」係數）者之電力排放係數為最新數值，故機關無

須重新製作盤查報告書。

Q3.請問排放量計算所使用之溫暖化潛勢（GWP 值）應採用哪一

版本之數值？

A3.為使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與各事業排放源溫室氣體排

放量具可比較性，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計算溫室

氣體排放量所採用之溫暖化潛勢，與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計

算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採用相同版本。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

要公約第 27 次締約國會議結論，各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

應於西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採用 IPCC 第五次評估報告

（AR5）之 GWP 計算。

Q4.冷媒排放源需用何種方法計算？若冰箱或飲水機整年度都沒

有填充冷媒，也沒有維修，請問還需要填報登錄相關資訊嗎？

A4.冷媒逸散量計算可採用兩種方法：(1)以填充量法（實際填充量）

計算；(2)以排放因子法（原始填充量）計算。各機關可視設備

特性、管理紀錄或實務可行性擇一適用，惟同一盤查年度內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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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採用單一方法計算所有冷媒逸散量，以確保資料一致性與

可追溯性。

且為利於歷年資料比較與趨勢分析，冷媒逸散估算方法不得任

意變更。如果盤查年度確定是要用實際填充量計算，該盤查年

度若沒有維修的狀況，就不用填寫排放量，但因為盤查一致性

原則，若確定都要用冷媒實際填充量來計算排放量，則冷媒設

備每年須採同樣的計算方法。

Q5.電費單計費期間跨年度切齊之算法為何？

A5.盤查年度電費度數需切齊，應蒐集計費期間涵蓋盤查年度

01.01~12.31 之電費單，若帳單期間跨越兩個年度，需依「日數

比例」將該期電量分攤至盤查年度。

Q6.若機關之外購電力來自再生能源，應如何執行其盤查登錄作業？

A6.機關外購電力若為再生能源（不限於太陽能、風力，惟生質能

除外），應檢具用電度數證明及相對應之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

心所核發之憑證，排放係數可以 0 公斤 CO2e/度計算，生質能

部分應依其碳含量計算排放量。

機關需先於國家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填寫憑證交易資訊，並在政

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平台建立外購電力資料為 REC

登載電力使用-電證合一，勾選或匯入再生能源電力憑證後，進

行憑證使用宣告。操作流程如下圖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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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.請問有關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之小數位數規定為何？

A7.依據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」第 4 條規範，

機關計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，以公噸二氧化碳當量（公噸CO2e）

表示，並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 3 位；計算相關之小數位數規

範如下說明。

（一）活動數據-至小數點後第 4 位

（二）單一排放源之單一溫室氣體排放當量-至小數點後第 4 位

（三）總排放當量彙總-至小數點後第 3 位

五、 盤查報告書撰寫

Q1.請問每年盤查登錄及報告書的繳交期限為何？

A1.盤查報告書的繳交期限目前建請比照事業於每年 4月 30日前，

將前一年度之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，登錄上傳於事業溫室氣體

排放量資訊平台。（倘永續長聯盟推動永續發展成果獎勵要點

另有規定，將依其規定辦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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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.請問目前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報告書應包含哪些內容？

A2.依據「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作業手冊」，盤查報告書建議應

包含以下內容：

（一） 政府機關簡介

（二） 盤查邊界設定

（三） 排放源鑑別

（四） 排放量計算

（五） 適用標準與參考依據

六、 政府機關盤查登錄系統平台操作

Q1.請問哪些單位可以申請政府機關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帳號？

請問若次級機關下還有不同部門承辦需一併盤查時是可以再

往下新增嗎？

A1.政府機關盤查登錄系統目前僅開放永續長聯盟 71 個成員申請

帳號，次級機關可藉由授權之許可自然人登入平台填報盤查資

料。可於平台系統邊界設定的部分先設定本部及各次級機關邊

界資料，在後續排放源定性及定量填寫時則可選擇各所屬機構，

再新增/編輯排放源資料。

Q2.若次級機關沒有帳號權限，可以直接把次級機關的 excel 資料

倒入系統嗎？

A2.可由該帳號授權之許可自然人登入平台下載「政府機關匯入參

考檔案」，將本部及次一級機關盤查合併成同一個 excel 檔案

再上傳至平台。若欲同時採用匯入及系統逐筆輸入之登錄資料

方式，則需先匯入盤查資料再至系統編輯新增其他資料，因每

次重新匯入將會覆蓋系統現有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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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.請問目前縣市府有事業溫室氣體盤查系統帳號，主要用來掌握

應申報對象（第一批、第二批）。若現在要進行自身的溫室氣

體盤查，是否沿用現有帳號並綁定自然人憑證使用？還是必須

另外建立新的帳號，與原本管理第一、二批對象的帳號分開？

A3.原本既有的縣市環保局帳號（列管一、二批的帳號）跟政府機

關自身盤查因功能不同為不同帳號，需重新申請帳號。


